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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进一步规范商品房销售现场信息公示的 

通  知 

（征求意见稿） 

 

各区县（市）房地产主管部门，各房地产开发企业： 

为进一步规范商品房销售行为，营造公开、公平、诚信、有

序的房地产市场环境，减少商品房买卖双方因信息不对称引发的

各类矛盾纠纷，维护购房群众合法权益，同时提升企业和项目宣

传展示水平，根据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等 8部门《关于持续整治规

范房地产市场秩序的通知》（建房〔2021〕55号）、市政府办

公厅《关于促进房地产业良性循环和健康发展的通知》（郑政办

〔2022〕13号）等文件精神，现就进一步规范我市房地产开发

企业商品房销售现场信息公示事宜通知如下： 

一、公示内容 

房地产开发企业销售商品房，应在其销售现场显著位置公示

以下内容： 

（一）企业资质信息 

1、企业营业执照、房地产开发资质证书等。 

2、委托销售代理机构的备案证书、授权委托书（协议）和

委托范围、时限等。 

   （二）项目基本信息  

3、项目在售商品房的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、国有土地使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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权证或不动产权证书、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、建筑工程施工许可

证、商品房预（现）售许可证等。 

4、经审定的建设工程设计方案总平面图、房地产测绘成果

报告、户型详图等材料。 

5、项目规划红线内、外不利因素及受影响楼幢说明。包含

如临时停车位、楼间距、采光、通风，周边教育、医疗、交通等

配套，油气库站、危险品仓库等危化品场所、垃圾场等污染场所，

铁路、道路、立交桥等噪声源，已向社会公告规划的路桥及其他

公共设施建设（如高压线路、变电站）可能造成的影响等；小区

内配电房、消防栓、下水井盖等；电梯不能直达地下车库的，需

在沙盘上标注清楚。 

（三）项目销售信息 

6、经备案的在售商品房预（销）售方案。预售方案应当包

括项目基本情况、建设进度安排、预售房屋套数、面积预测及分

摊情况、公共部位和公共设施的具体范围、预售价格及变动幅度、

预售资金监管落实情况、住房质量责任承担主体和承担方式、住

房能源消耗指标和节能措施等。预售方案中主要内容发生变更的，

应当报主管部门备案并公示。 

7、项目在售所有房源销售价格动态销控表，包括每套商品

房建筑面积、套内面积、销售价格及销售状态（已销售、已认购、

在售）等情况。企业优惠活动,应当在销售现场明示,并在动态销

控表中注明。 

8、商品房预售资金监管银行名称和账号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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9、销售房屋已经在建工程抵押的情况说明及抵押权人同意

销售抵押房屋的证明材料。 

10、不违规提供“首付贷”“首付分期”等购房融资承诺、

不拒绝购房人使用住房公积金贷款承诺、不强制捆绑销售承诺。 

11、在销售现场设置的样板房，应当说明实际交付的商品房

质量、设备及装修与样板房是否一致。 

（四）其它信息 

12、《商品房销售管理办法》、《城市商品房预售管理办法》

等现行国家和地方相关法律、法规和规范性文件。 

13、《商品房买卖合同》、《前期物业服务合同》、《住宅

质量保证书》和《住宅使用说明书》等示范文本。 

14、项目前期物业服务委托协议、物业收费标准及临时管理

规约。 

15、房管、市场监管、城市综合执法等监管部门的举报电话。 

16、为提高企业和项目信誉度、促进经营销售，倡议通过适

当方式公开公示企业和项目的情况介绍、房地产企业信用等级证

书、银行授信证明、获奖证书、良好记录与不良记录信息等；及

时公示销售人员（含代理机构）的实名登记、持证上岗、业绩及

信用等相关信息。 

17、根据上级部门要求，其它应公开公示的信息。 

（五）内容要求 

商品房销售现场公示内容应遵循全面、准确、真实、有效原

则，做到字迹清晰、标示醒目。公示的相关信息有变化的，应及

时更新，保持与实际情况相一致。公示期限为销售现场开放之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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起至项目销售结束。 

二、公示方式 

公示方式有两种：一是传统的公示栏、公示簿等方式；二是

采用电子方式。倡导企业采取电子信息屏或电脑查询等方式，尽

可能方便群众查阅，同时方便企业更新维护，保障信息全面、及

时、准确，提升公示效果。 

   (一）采用公示栏、公示簿方式 

1、公示栏正上方应标注“信息公示栏”字样，采取墙上张

挂或落地架式放置，尺寸大小和高低合适，方便阅读。内容较多

的，可设置多个，分类集中排放。上述公示内容中第 1、2、3、

7项内容应在“公示栏”内进行公开公示，证书等需以扫描件（彩

色）形式，扫描件尺寸与原件一致。 

2、现场设立公示台和公示簿，公示簿放置在公示台上，尺

寸大小和高低合适，方便阅读。公示簿封面标注“信息公示簿”

字样，首页设信息目录，公示内容按目录序号设置。公示台正面

标注“信息公示台”字样，与“公示栏”相对集中布置。 

（二）采用电子方式 

1、公示设备应尺寸大小和高低合适，方便操作使用，合适

位置标注“信息公示”字样。建议使用电子触摸屏，便于群众自

主查阅信息，不能以图片自动播放器形式代替，让群众被动观看。 

2、电子文档、图片、视频等应制作精良、清晰，可失量化

放大查看；公示内容设计整合应全面、系统、科学合理，方便群

众多角度、多层次分门别类搜索和查阅应公示的全部信息。尽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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能方便群众通过网上或手机端查阅。 

三、相关要求 

1、各房地产开发企业要高度重视，认真按照通知要求及时

开展自查，不完善的项目及时整改。 

2、各区县（市）房地产主管部门要在项目开盘销售前，对

房地产开发企业销售现场信息公示情况进行检查；要结合“双随

机﹒一公开”检查等强化日常执法巡查、完善检查机制。要加强

与市场监管、城市综合执法、公安等部门的联动，对不符合公示

要求的，责令限期整改。对整改不到位或拒不整改，可采取约谈

企业负责人、整改到位前暂停网签、记入房地产开发企业信用档

案，公开予以曝光。 

本通知自发布之日起施行。 

  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
